
张交运安发〔2020〕2 号

张店区交通运输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

工作规范

根据张店区安全生产委员会《关于调整组成人员暨设立 16

个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的通知》（张安发[2019]9 号）文件要求，

为进一步做好交通运输领域安全生产工作，加强本行业领域安

全生产指导协调，确保本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形势稳定，落实各

成员单位职责，根据各单位三定方案并结合工作实际，特制定

本工作规范。

一、落实工作职责

张店公安分局：负责民用爆炸品、烟花爆竹、剧毒化学品

道路运输及消防安全监督管理，组织查处非法运输民用爆炸品、

烟花爆竹、剧毒化学品的行为；对易制毒化学品运输进行审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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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备案，参与有关交通运输安全生产事故的调查处理，查

处公安机关管辖的涉及安全生产的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。

张店交警大队：依法处理营运车辆道路交通事故；配合交

通运输局依法查处货运、客运车辆超员超载等道路交通违法行

为；依法对申领《剧毒化学品公路运输通行证》车辆进行资料

受理、车辆检验、运输路线及时间的审核，报张店公安分局批

准后核发《剧毒化学品公路运输通行证》。

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：负责建设工程、市政工程建设和市

政设施等行业领域的安全监督管理；指导全区村镇建设和管理

工作；负责全区地下管线基础资料的搜集、建档及管理工作，

对已受理地下管线工程建设行为主体各方进行稽查，监督相关

行业管理部门抓好城市地下管线施工过程中的质量安全管理等

工作。

区文化和旅游局：配合交通运输部门做好涉及旅游景区、

旅游车船的安全管理工作；配合公安、交通运输部门处置涉及

旅游行业的交通事故及突发事件；负责对旅行社租赁、使用车

辆的监督管理工作。

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：依法对道路、水路运输及相关业务所

涉及的特种设备安全进行监督检查，对特种设备使用单位进行

监督管理；配合交通运输部门做好安全生产工作。

二、建立工作制度

1、会议制度。每季度召开例会一次，会议由区交通运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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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主任召集或委托副主任召集，分析本

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形势，协调督促、研究解决重点和难点问题。

2、工作报告制度。各成员单位要及时向区交通运输安全生

产专业委员会办公室报送本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经验做法、

创新措施、典型案例、督导检查情况等。每半年向区交通运输

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办公室书面报告一次工作情况，并提出下

一步工作意见及建议。

3、通报制度。发生死亡或较大生产安全事故后，应及时通

报情况，针对暴露出的问题提出针对性工作措施。

三、抓好工作运行

1、区交通运输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办公室设立日常办事机

构，成员名单见附件。

2、各成员单位要加强相互沟通和协调。

3、工作中遇到重大问题、重要事项，及时向区交通运输安

全生产专业委员会通报。

附件：区交通运输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办事机构成员名单

张店区交通运输

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办公室

2020 年 5 月 1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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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区交通运输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

办事机构成员名单

组 长： 巩向峰 区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、总工程师

副组长： 郭孔光 张店公安分局党委委员、治安大队大队长

赵 军 张店交警大队副大队长

周 琴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

孙 强 区文化和旅游局副科级干部

汪开明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、二级调研员

成 员： 陈东辉 张店公安分局治安大队二中队中队长

许爱训 张店交警大队交通安全办公室科员

郭宜冰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安全生产科科长

张 博 区文化和旅游局安全管理科科长、执法大队

大队长

李德丽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特监科科长


